龙胜各族自治县2018年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
2018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我们面对复杂形势和诸多挑战，迎难而上，始终坚持补短板、守底线、防风险、惠民生，坚持“生态、旅游、扶贫”发展思路，聚焦脱贫攻坚，强化措施，凝心聚力，真抓实干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、稳中有进、持续向好。
一、综合
年末全县有常住人口16.15 万人，城镇化率33.44%。根据公安部门户籍登记年末总户数47968户，总人口173253人，其中男性88152人，女性85101人，男女性别比为104.01（女性=100）。计生部门统计的全年人口出生率为8.86‰，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.15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.13‰。

初步核算，全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（GDP）同比增长5.9%。其中，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.8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.1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.3%。第一、二、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2.95%、38.01%、39.04%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.11%、21.66%和56.2%。

全年财政收入完成48599万元，同比增长7.35%。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26457万元，同比增长12.01%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2386万元，同比增长2.71%。

二、农业
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4780万元，同比增长5.87%。其中农业产值137030万元，增长6.8%；林业产值26799万元，增长2.75%；牧业产值32362万元，增长4.38%；渔业产值985万元，增长8.39%；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7604万元，增长6.78%。 

年末农田有效灌溉面积6682公顷，比上年下降0.92 %。年末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92000千瓦，增长2.82 %。农用化肥使用量(按实物量计)19065吨，增长1.74 %；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80吨，与去年持平；农药使用量(按实物量计)174吨，增长7.27 %。

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3131公顷，增长3.19 %。其中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0757公顷,下降2.21%；经济作物播种面积3795 公顷。全年粮食总产量60522吨，下降2.09%。水果总产量10.65万吨，增长15.34%；蔬菜产量130295吨，下降0.96 %。

全年肉类总产量12144 吨，增长2.56 %；生猪出栏7.99万头，下降0.75 %；家禽出栏 198.85 万羽，增长5.67%；水产品产量691 吨，增长7.37%。

全年全区木材采伐量151197立方米，比上年下降8.14%。竹采伐量 381万根，同比增长5.58%。森林覆盖率79.12 %，林业用地面积 207348.4 公顷。
三、工业和建筑业
全年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.4％；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.4 %。其中规模工业完成产值增长9.7%，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5.7%。
全社会用电量37413万千瓦时，同比增长14.04%。其中，第一产业用电量71.38万千瓦时，增长17.52%；第二产业用电量24723万千瓦时，增长21.83%，其中工业用电量24479万千瓦时，增长21.54%；第三产业用电量4984万千瓦时，下降5.7%；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635万千瓦时，增长6.52%。

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.1%。 
固定资产投资

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%。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同比增长57.1%，5000万元以下项目同比下降42.1%，房地产开投资增长245.5 %。分产业看，第一产业投资下降49.76 %；第二产业投资下降39.8 %；第三产业投资增长66.1%。

全年商品房销售建筑面积31974平方米，同比增长210.97%。 

五、贸易和旅游业
全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9119万元，同比增长9.5%。按经营地统计，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78021万元，增长8.4 %；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31098万元，增长12.2%。按消费形态分，餐饮收入20530万元，增长18.5%，商品零售88588万元，增长7.6%。

  批发业商品销售额43455万元，增长10.1%，其中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8690万元，增长8.33%；零售业商品销售额126580万元，增长7.4%，其中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额11542万元，下降9.35%；住宿业营业额11098万元，增长11.8%，其中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9325万元，增长11.27%；餐饮业营业额26981.4万元，增长14%，其中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5958万元，增长7.81%。
据旅游部门统计，2018年全县共接待游客860.03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0.63%，其中：国内游客825.68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0.83%；入境游客34.3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6.21%。实现旅游消费105.08亿元，同比增长26.02%；其中：国内消费93.33亿元，同比增长28.90%；入境消费17745.64万美元，同比增长9.20%。 

六、交通、邮政和电信业
全年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13199万元，同比增长4.9%；

全年客货运周转量137949吨公里，增长8.7 %，客运周转量14946万人公里，下降6.2%；货运周转量136454万吨公里，增长8.9%。 

年末全县公路总里程为1007.996公里。按行政等级分，国道56.553公里，占5.6%；省道43.817公里，占4.4%；县道195.691公里，占19.4%；乡道370.047公里，占36.7%；专用公路25.4公里，占2.5%；村道316.488公里，占31.4%。按技术等级分，二级公路103.04公里，占10.2%；三级公路30.502公里，占3%；四级公路738.743公里，占73.3%；等外公路135.711公里，占13.5%。  

龙胜县内有等级汽车客运站5个，其中二级站2个，四级站3个。拥有各类营运汽车1642辆，其中营运客车260辆（公共汽车22辆，出租车56辆），营运货车1382辆。  

全年邮电业务总量69415万元，同比增长183.3%。其中邮政业务总量1492万元，增长21.4%；电信业务总量67922万元，增长191.8%。  

年末固定电话用户0.659万部，同比下降5.0%； 移动电话15.779万部， 同比增长5.6%；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.4277万户，同比增长43.9%。
七、金融
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62.01亿元，比年初增加4.19亿元，增长7.25%，住户存款余额45.41亿元，比年初增加3.38亿元，增长8.1%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9.42亿元，比年初增加7.17亿元，增长16.97%。 
八、教育
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（含高中、初中、职业中专、小学、幼儿园）共37所。在校学生23216人，教职工2099人，其中专任教师1531人。

义务教育。全县有初级中学3所(含翰林九年一贯制），在校学生4831人，教职工476人；专任教师342人；小学11所，49个小学教学点，在校学生10114人，专任教师786人。

    高中教育。全县有高级中学1所，在校学生2211人，专任教师146人。

职业教育。全县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1所，在校学生1120人，专任教师13人。

幼儿教育。全县有幼儿园21所，在校幼儿4940人，专任教师244人。

九、卫生
全县公立医疗机构164个，非公医疗机构8个，其中医院2家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57个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13个，纳入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定点范围的村卫生室131家。全县医疗机构床位527张。全科医生47人，执业（助理）医师257人，注册护士363人，公共卫生人员211人。
十、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
2018年全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08元，比上年增加1481元，增长8.8%。按常住地分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32699元，增加1527元，增长4.9 %；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40元，增加1068元，增长10.1 %。
2018年全年新增就业人员2611人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增人数4556人，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.25%以内。2018年末全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91078人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616.25万元；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8714人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10330.4万元，参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人数4701人，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22829万元；参加失业保险10898人，失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468万元；参加工伤保险12005人，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收入309万元；参加生育保险11971人，生育保险基金征缴收入284万元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7361人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征缴收入6178万元；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51752人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9720万元。
全县城乡养老机构共3个，床位229张，其中乡镇敬老院5个，床位80张；社会福利院1个，床位98张，光荣院1个，床位51张。全年月均840人享受城乡特困供养待遇，累计发放供养资金497万元；月均1007人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，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436万元；月均13122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，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3192万元。

截至2018年底，全年共筹集医疗救助资金1098万元，累计发放医疗救助资金622万元；共救助城乡低保、低收入对象医疗救助累计2606人次，其中救助住院对象2356人，救助金额606万元，救助门诊对象250人，救助金额16万元， 2018年共发放临时救助2098人次，救助金额316万元。
注： 1、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，正式数据以统计年鉴为准。

2、国内生产总值、各产业增加值、建筑业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。

3、本公报部门数据来自于各部门提供。

4、常住人口是自治区统计局反馈的人口数，户籍人口是龙胜县公安局提供的人口数。
                  龙胜各族自治县统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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